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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缅甸手机就被没收

杨某与阿红是在福建打工时认识的。听了阿红的“招

工”信息后，杨某当即叫上另外两名老乡，3人商量着尽早

出发。

过了几天后，他们乘坐飞机到了云南普洱。此前，阿

红告诉杨某，到了机场后会有人接应。3人找到接应的人

后，对方告诉杨某，不急着去缅甸。尽管有些疑惑，但在对

方的安排下，杨某和同伴先坐了一辆黑车到当地的镇上，

住了几天宾馆。

一天晚上，接应他们的人发来消息，称可以去缅甸

了。几人经过跋涉，来到孟连县，这里是中国通向缅甸的

门户之一。抵达边境后，杨某等人成功偷渡，走了16个多

小时后，终于到了缅甸的贺岛。

虽然前往缅甸的路途十分遥远，过程也充满曲折，但

在杨某看来，这点辛苦和发财一比，根本不值一提。

到了约定地点后，3人被安排上了一辆中巴车。据杨

某回忆，车上站着好几个当地人，都是手拿砍刀的彪形大

汉，几人的手机当场被没收，这让杨某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此时，杨某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因“业绩差”被关进“水牢”

一开始，3人在当地一家赌场工作。但由于“业绩”

差，不久后，杨某和两名老乡被卖到了另一家公司，这家公

司就是当地的一个电信诈骗窝点。

杨某向警方交代，自己在那边的住宿环境非常差。

“嫌疑人和其他人一起住在一栋楼里，10到15人住一

间房，每间房都焊有铁窗，防止他们逃跑。”长沙市公安局

岳麓分局梅溪湖派出所民警卢宏伟称，不仅如此，楼下还

有当地人持枪看守，住在其中的人员可以和外界联系，但

不能出去。

即使住在这种堪称“恶劣”的地方，杨某还得向公司的

人交纳住宿费和伙食费，每月共计9000元。这是一笔不

小的支出，如果想要赚钱，就得更加努力地诈骗。

记者了解到，每成功诈骗一笔，诈骗者可以获得20%

的提成。“但由于杨某是被‘卖’过去的，所以他不仅没拿到

提成，还欠了公司4万余元。”卢宏伟说。

除此之外，杨某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业绩”，因此，他

常常遭受“上级”的惩罚。“对方时不时用电棍电击杨某，几

天几夜不让他睡觉，还常常拿枪顶着他的脖子与脑袋。”卢

宏伟介绍，杨某还被关过水牢。

除夕夜冒险从3楼跳下

2021年初，杨某3人合伙完成了一笔30万元的“业

绩”。按规定，3人中有一名成员可以离开。经过商量，几

人决定让其中一名年纪最小的老乡回国，对方刚满21岁。

眼见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每天都在持续，看不到希望

的杨某和另外一名老乡打算冒险逃出去。2月11日是中

国的除夕。当天，两人冒险从窝点的3楼跳了下去。尽管

杨某的脚受伤了，但他依然竭力狂奔，生怕被抓回去。

回国的路途依旧漫长且艰辛。在此过程中，杨某和另

一名老乡走散了，而杨某的内心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回

国。形单影只的他拖着满身伤痕，最终回到祖国。

近日，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梅溪湖派出所民警接到

上级指令，称有一名在缅甸从事电信诈骗的嫌疑人要回

国，民警随即赶赴云南普洱市澜沧县。

“外国的月亮不圆，现在回国了，终于有保障了，感觉自

己获得了解救。”在澜沧景迈机场看到民警的那一刻，杨某

穿着拖鞋，已经十几天没洗澡了，他声泪俱下，向民警如实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想着一夜暴富，出国务工要

通过正规的劳务公司，切勿从事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当事人均为化名）

儿子婚后突发疾病：
母亲垫付近20万治疗费，
诉至法院要儿媳返还

刘某一家住在天津市蓟州区。2017年 12月 29

日，刘某因突发脑出血住院，被鉴定为器质性意识障

碍，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为了给丈夫治疗，妻子武某从病发至2018年3月

26日，共支付15万余元的医疗费、护理费。

2018年3月24日，武某给了婆婆李某10万元后，

出具了一张字条，称“因自己一人抚养孩子，对丈夫后

期的治疗费用无力且不能承担”，便未再承担丈夫的治

疗费用。在该张字条上，婆婆李某也写到：“我已知

情”。之后，继续为刘某治疗的费用，由李某一人承担。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李某为救治儿子，从2018年3

月26日至2020年5月5日，花费医疗费、护理费、住院

费、器材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9万余元。

2019年5月29日，儿媳武某曾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后中止审理）。几天后，婆婆李某出具借据一张，以

儿子、儿媳曾为购房向她借款15万未偿还为由，要求

法院判决儿媳、儿子刘某共同偿还这笔借款。2019年

7月4日，婆婆李某又以要求儿子、儿媳偿还她为儿子

垫付的医疗费、护理费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
儿媳返还一半医疗费，
妻子应履行扶养义务

一审中，法院认为，刘某生病后，母亲李某无私奉

献，体现了高尚道德品质和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帮助。

妻子武某细心照顾陪护，支付了部分治疗费用，履行了

夫妻之间的相互抚养义务。

但随着治疗费用越来越多，武某以经济能力有限

且需独自抚养孩子为由，向李某支付10万元后便不再

承担丈夫的后续治疗费用，也未再照顾丈夫。

法院认为，武某作为刘某的配偶及法定监护人，仍

应履行夫妻之间的相互扶养义务，并负担治疗等费用。

本案中，对于母亲李某为儿子治病所支付的医疗

费、护理费、养老医疗保险费等费用，儿媳武某应分担

并予以返还。考虑到现在武某独自抚养孩子，也需要

一定的开支，因此一审法院酌定儿媳武某返还婆婆为

其丈夫所支付的一半费用，即9.7万余元。

儿媳不服上诉：
她自愿出钱，是赠与不是借款

一审判决后，儿媳武某不服判决，上诉要求撤销一

审判决。

她认为，婆婆李某自愿为儿子刘某治病，所开支的

费用是对儿子刘某的赠与，不是借款，且自己在丈夫生

病后，也支出近30万用于丈夫的治疗，后因自己实在

无力承担，且需照顾两个月大的孩子，从而与婆婆达成

一致，在给婆婆给付10万元后，丈夫后期的治疗就由

婆婆负责。

她认为，婆婆为儿子所花的治疗费用是自愿行为，

且所争议的款项并不是用于家庭生活，因此，此笔费用

不是她与丈夫的夫妻共同债务。

婆婆李某则不同意儿媳的说法。她认为，当时在

字条上签署“我已知情”并不是双方的协议，只是儿媳

单方面的告知，“后期怎么办并未约定，我也只是签字

表示知情。”

她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只在18周岁之

前，成家之后生老病死是家庭义务。儿媳掌管大量家

庭财产，虽然为儿子治病支付了一些，但仍然有大量剩

余。夫妻间有相互扶养义务，儿媳的行为应视为遗弃，

且自己为儿子支付的医疗费用等也不是赠与，“本人也

从未作出赠与的表示。”因此，儿媳对夫妻共同债务有

偿还义务。

二审维持原判：
儿媳说“赠与”无依据，
婆婆也应分担费用

二审中，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武某之

夫、李某之子刘某因病支出较大医疗费用，武某、李某

无论基于法理或情理均应倾力救助。李某为刘某支出

医药费等款项共计19万余元，武某作为刘某的妻子，

应承担救助的法定义务。同时，武某作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刘某的共有家庭财产的管理人，也应承担一定

返还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中，法院考虑武某生活和经济

能力现状，秉承公序良俗的原则，酌定武某返还部分，

另一部分认定由李某分担，其分析及论证结果是正确

的。武某主张李某垫付费用性质是赠与，没有事实依

据，主张不返还护理费和养老医疗保险费，理由也不充

分。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最终驳回了武某的上诉请求，维

持原判。

据悉，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母亲为儿治病花近20万，起诉儿媳求返还
法院判儿媳返还9.7万余元

《成都商报》章玲

儿子婚后突发疾病入院，后被鉴定为器质性

意识障碍，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儿媳以家中

有两个月大幼儿需要照料为由，给予婆婆10万

元后便不再负担。花费近20万元后，婆婆以夫

妻间有相互扶养义务，儿子所花医疗费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为由，将儿媳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治疗

费用。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日前，该案二

审宣判。

男子被骗去缅甸“发财”，经历电击、水牢威胁
为从电信诈骗窝点逃跑，他从3楼跳了下去

《潇湘晨报》满延坤 徐岳 易哲人

2020年夏天，贵州铜仁男子杨某收到朋友阿

红发来的消息：“缅甸有好事，你做不做，工作比较

轻松，一个月有1万多元的收入。”一心发财的杨

某，想着能轻轻松松月入万元，立马叫上两名老乡，

几经周折，偷渡到了缅甸。

可杨某没想到，到了缅甸后的生活与他想象的

差了十万八千里。原来，阿红口中所说的好事，是

让他在当地赌场与电信诈骗窝点工作。此后将近

半年的生活，是杨某一辈子不愿再想起的回忆。

近日，杨某回国了。虽因涉嫌电信诈骗被刑事

拘留，但杨某说：“终于回来了，感觉有保障了。”


